
附件一　高雄港主航道

一港口巷道

(ａ) 雙向巷道自高雄燈塔起算，長度2.5浬，巷道北界為北防波堤端燈杆往外方向300°，
南界為南防波堤端燈杆往外方向270°。 

(ｂ) 分道航行的出港航行巷道北界為北防波堤端燈杆往外方向300°，雙向巷道北緣端點起
長度1浬；進港航行巷道南界由南防波堤端燈杆往外方向270°，雙向巷道南緣端點起長度
1浬；中間以分隔線區隔交通流，分隔線從雙向巷道弧形外緣之中點往外方向285°，長度
1浬。 

(ｃ) 引水站設置在進港航行巷道與雙向巷道交會處，距離高雄燈塔2.5浬。 

二港口巷道

(ａ) 雙向巷道自VTC塔台起算，長度3浬。巷道北界為北防波堤端燈杆往外方向270°，巷道南界
為南防波堤端燈杆往外方向250°。 

(ｂ) 分道航行的出港航行巷道北界為北防波堤端燈杆往外方向270°，雙向巷道北緣端點起長度
2浬；巷道南界為南防波堤端燈杆往外方向250°，雙向巷道南緣端點起長度1.7浬；中間以分
隔線區隔進港及出港交通流，分隔線從雙向巷道弧形外緣之中點往外方向260°，長度1.8浬。
 

(ｃ) 引水站設置在進港航行巷道與雙向巷道交會處，距離VTC塔台3浬。 

錨區西側巷道

(ａ) 北上航行巷道寬度0.8浬，長度1.2浬，方向343°。 

(ｂ) 南下航行巷道寬度0.8浬，長度1.2浬，方向163°。 

(ｃ) 分隔區寬度0.5浬。 

內港航道

(ａ) 自一港口防波堤外500公尺進港方向105°寬度由98公尺漸縮至80公尺，經信號台後漸增至
160公尺，至23號浮筒後分左右二航道，右航道方向150°寬度100公尺，至前鎮河口後寬度
擴充為200公尺，過二港口迴船池後方向125°寬度擴充為250公尺抵97號碼頭終止，左航道
維持方向及寬度至22號碼頭再轉150°抵27碼頭終止。 

(ｂ) 自二港口防波堤外500公尺進港方向80°寬度170公尺，經船舶交通管理中心塔台至二港口迴
船池與上款之右航道相接。 

　


